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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之惑与转型之路

曹育明

湖南省娄底市是典型的资源型城

市，境内储藏着大量的煤炭、锑、石灰

石等资源，享有“百里煤海”、“世界锑

都”、“有色金属之乡”、“建材之乡”等

美称。依托这些资源，国家在娄底境

内投资兴建了10 多家国有大中型能源

和原材料工 业企业，这些企业 为湖南

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但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 以 来，娄

底的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：一

是资源枯竭。号称“世界锑都”的锡矿

历经 100多年的开采，目前每年仅 开

采原矿 50多万吨，为满足原有的生产

规 模，每年需外购锑金属 1万吨。此

外，境内探明的煤炭储量10 亿吨，已

开采了 35% ，余下的 65% 开采难度大、

成本高、效益差，个别煤矿基本上已

破产关闭。二 是环 境破坏大，治理任

务繁重，治理资金 匮乏。长期以 来的

乱采滥挖导致资源开采区环境破坏严

重，采矿 区相继出现了地表下沉、水

源污染、地下水位下降、池塘漏水、有

井无 水等地质灾害和问题，仅涟邵矿

务局采煤沉陷区范围就 达 355 平方公

里，涉及受损居（村）民 4万余户 17多

万人，饮 水困难人口 达 40 多万。从 整

个娄底市看，塌陷区面 积可能 达 600

平方公里，占全市地域面积的 7.4% 。

治理任务异常艰巨，而且治理见效慢、

周期长，如 坳头山磺矿关闭了将近 30

年，矿区植被恢 复十分缓慢，附近 30

平方公 里 范围的农田、水塘、河流至

今还受到磺水的污染。要将娄底资源

开采地区的环境恢复到开采以 前的水

平，至少需要 20 亿 元左右的治理资金

和 20 年左右的时间。三是资源开采企

业倒闭带来的社会问题难以 解决。矿

山企业破产清算以 后，政府只能解决

一部分人的生活出路，大部分既 未达

到退休年龄又技能单一无 法转行的工

人尚不能实现再就业。以涟源市为例，

境内关闭的桥头河、斗笠山 两家煤矿

居民区有居民近 3.4万人，除政府安

置和退休职工的生活问题基本解决以

外，还有近 2.4万人处于失业和半失业

的状态，占矿区居民的 70% ，出现了农

忙时节矿区居民到农村务农赚取微 薄

劳务费以 艰难度日的现象。与此同时，

由于国家政 策和资金 等原因，工 伤、

养老保险 和最低 生活保 障覆 盖范围

窄，保障不力，这些失业贫困人口 享受

不到国家政 策的“阳光”和“雨露”。此

外，依 托矿业开采形成的第三产业链

如 交通运输、饮食服务、商品 流通服

务等迅速萧条，供水、供电、供 气等工

程也无 法保证，由此引发社会治安、

医疗卫生、环境治理等一系列问题，加

大了地方政府维稳工作的难度。

这些问题一直困扰地方政府和资

源枯竭型企业，为了寻求出路，地方政

府和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，虽有成

功的范例，但因缺乏对市场的深入研

究，国家的政策导向也不明显，大多数

决 策以 失败而告终。细究起来，原因

主要有以 下几 个方面 ：一是替代产业

项目难选。资源型城市的比较优势终

究离不开资源，但是，随着资源的枯

竭，优势自然不再，一时很 难找到替

代产业。二是转型资金严重短 缺。资

源型城市转型急需大量财政资金投入，

用于改 造现 有资源开采企业、投资

新的产业发展项目、建设社会保障体

系、进行环 境治理和修复、解决老矿

区的棚户区改 造问题等等。而资源型

城市的聚财功能很弱，历史欠账太多，

根本无 法筹措所需资金。如在湖南省

经济十强县市中排位 第四 的冷水江市

2008年实现 财政一般 预 算收 入 4.65

亿元，仅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3.94% 。三

是我国的资源开采 法 治环 境尚不科

学。我国的矿产资源法虽对矿产资源

的开采企业规 定了水土保持、土地复

垦和环 境保护方面的义务，但要求极

低。更为严重的是执法不严，往往以 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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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费用、施以 罚款代替执法，导致资

源型城市的开采环境遭到严重破坏。

当前资源型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困

难和问题，已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

重视
。在《 国务院 关于促进资源型城

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》中，从 宏

观上明确了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

展的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和工作目标，

提出了建立健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

展长效机制。因此，加 大对资源型城

市的财税支持力度，尽快建立有利于

产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财税政策体

系，是支持促进资源型城市摆脱困境、

加快产业转型、实现 又好又快发展的

当务之急。

（一）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

制。借鉴国际市场石油和铁矿石 价格

形成机制，把矿业权取得、资源开采、

环境治理、生态修复、安全设施投入、

基础设施建设、企业退出和转产等费

用列入资源性产品 的成本构成，将采

矿后的治理费用计入成本，使资源性

产品 输出地的企业和政府在价格上得

到补偿，有足 够的财力去解决转型问

题，促使资源性产品 输入地节约使 用

资源，合理反哺资源输出地区。在出

口 资源性产品 时，像石 油和铁矿石 一

样，在国际市场得到合理的价格补偿，

对锑品 等处于绝对控制地位的资源性

产品，要掌握定价的话语权。

（二）建立稳定可靠的资金渠道。

第一，对于资源型城市的历 史欠账，

必 须由政府这只“有形的手”来解决。

要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，确定转型所

需资金规模，由中央财政在合理年限

内每年拿出一定规模的资金 予以 解

决。第二，对今后的资源开采，要在

理顺资源性产品 价格形成机制的基础

上，对每一个环 节的资金明确管理主

体，实行 专款专用。如 矿产资源补偿

费、资源税等，政府是征 收和管理主

体，要将其列入财政综合预算，严格

按支出范围使 用；对企业用于生态修

复、环 境治理、安 全设 施投 入、转产

和退出等方面的支出，政府要督促 企

业足额提取，专款专用，对违规者施

以 严厉 的制裁措施，防止出现新的历

史欠账。第三，如 果国家出于抑制通

货膨胀等因素的考虑，为防止因资源

等初级产品 提价带来终端消费品 物价

上涨的连锁反应，而维持现有的资源

性产品 价格形成机制，则应在中央财

政设立资源型城市转型专项资金，以

转移支付的形式补助资源型城市。

（三）加 大资源开采企业的财税政

策支持力度。在企业所得税方面，允

许资源开采企业 缩短折旧 年限或加

速折旧；允许回 采率高的资源开采企

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产品 收

入。在资源税 方面，对衰竭期矿山和

回 采率高的资源开采企业 在不超过

30% 的幅度内降低资源税 适用税额

标准；结合资源税制度的改革，将针

对资源的收费并入资源税，以 便于政

府的统一管理。在增值税方面，在推

行消费型增值税政 策的同时，可比照

国家对三线调迁企业的增值税优惠政

策，在 20 年内对资源开采企业实行增

值税超基数先征后返。

（四 ）完善接续产业扶助机制。一

是 落实资源产业 衰退期转产资金制

度。允许资源开采企业按照一定比例

提取企 业 转产基金，坚持专款 专用，

政府监督使用。建议煤矿企业按吨煤

40 元的标 准提 取，也可通过企 业提

取、财政投入、银行专项贷款（政府贴

息）共同筹集。二是由中央财政设立资

源型城市调整改 造基金。由中央财政

负担 80% ，地方财政和资源型城市各

配套10% 设立专项用于资源型城市替

代、接续产业的培育、就业安置和职工

培训等。三是设 立转产开发区（园区）。

在资源型城市设 立转产开发区（园区），

重点支持非资源性产业的发展，优先

审批项目规划和用地计划，给予国家

级 开发区同等的土地优惠政 策。四 是

制定出台扶持和促进资源型城市产业

多元发展的政策措施。如中央调控的

重大产业项目，按“同等优先、适度放

宽”的原则向资源型城市倾斜。对非资

源型产业重点项目，通过贴息、资本金

投入、无偿资助等方式进行扶持。

（作者单位 ：湖南省娄底市财政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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